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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解流转税和所得税法中

的“视同销售”条款

何 清

渊重 庆 师 范 大 学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重 庆 400047冤

“视同销售”源于国家征税部门为了防止纳税主体采取特

殊行为隐瞒销售，以达到避税目的，而对于某些可能在一般人

意识中不属于销售的行为，也认定是销售行为，并缴纳相应的

税金。在实际操作中，“视同销售”的概念在我国的税法中有

四个税种涉及，每个税种对“视同销售”的规定都有所差别，

如果不认真细读法律条款，往往出现漏缴和多交税款情况。

漏缴要负担法律责任，而多交又让企业的税负增加。这些后

果都促使我们的财务人员应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本文希望

能通过几个案例让实际工作者更深刻理解有关“视同销售”的

法规条款。

案例 1：2009 年底某汽车修理厂与某品牌 4S 店签订协

议，协议约定：对于在该 4S店购买的汽车，签约修理单位为该

汽车修理厂，该汽车修理厂则无偿赠送一年的修理服务。2010

年，该汽车修理厂总共有 410万元的修理收入，其中 360万元

来自非签约客户，另外 50万元来自签约客户。修理修配属于

增值税的应税范围，于是该汽车修理厂财务人员将 50万元作

为视同销售中的无偿赠送来理解，以 410万元计算缴纳了增

值税。

对于该案例的理解，应认真参考《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的下列行为，视同

销售货物：淤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于销售代销

货物；盂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

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

（市）的除外；榆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

进行初始确认，两者的差额作为首日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在对 Aura公司的评估过程中，由于评估师对于认股权证

评估模型中使用的其中一个参数 Stock Price（当前股票价值）

是基于 Equity Value（股权价值）与当前股数计算得出的，而

Equity Value是通过一系列估值方法计算得出的，与国际会计

准则规定的可观察市场似乎有一定差异。

假设 1：如果估值的来源符合可观察市场的定义。该认股

权证应该以评估价值入账，同时评估价值与支付对价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于收购日，认股权证和长期股权投资的会

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90；贷：银行存款 75，投资收

益15。

假设 2：如果估值的来源不符合可观察市场的定义，则该

认股权证与所支付对价之间的差异，不应在收购日计入损益，

而应以一种适当的摊销方式在以后各期计入损益，以反映市

场参与者在对该金融工具进行定价时能考虑各种因素（包括

时间因素）的变化。于收购日会计分录为：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75（90-15）；贷：银行存款 75 。

于期末，根据年末评估的公允价值确认该认股权证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未确认首日利得，考虑按等待期进行直

线分摊。

从谨慎性的角度考虑，第一种假设下所确认的投资收益

应该与前述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进行冲销。理由是，在同一笔交

易下，股权投资出现的溢价很可能是考虑了附加的认股权证

的收益因素，因此应该将该认股权证收益与投资溢价对冲。在

此考虑下，第一种假设的会计处理变更如下：借：交易性金融

资产 90；贷：银行存款 75，长期股权投资 15。

从管理层意图看，经修改后的第一种假设的会计处理较

第二种假设的会计处理更为合理，故于收购日，公司采用第一

种假设的会计处理。

于期末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对于取得的新股预约权，根据年末评估得出的公

允价值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国光公司授予个人行权的认股权证的会计处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企业授予职工

期权、认股权证等衍生工具或其他权益工具，对职工进行激励

或补偿，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实质上属于职工薪酬的组成

部分，应按照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约定的服务期内进行摊

销，确认为职工薪酬相关成本费用。

根据授予协议，没有规定授予个人的新股预约权需在约

定的相关服务期限内为公司提供服务才能行使该新股预约

权，只要该股权已在交易所登记并获得批复，即可在批准日起

的 3年内行权。

因此，在授予日，根据该新股预约权的公允价值，确认为

职工薪酬相关成本费用，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职工

薪酬 4.38；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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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项目；虞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

费；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

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舆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

分配给股东或者投资者；余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

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在增值税的“视同销售”相关规

定中，只说明货物无偿赠送需要视同销售，而提供加工、修理

修配劳务不属于规定中的范围，所以不需要将增值税应税劳

务视同销售处理。

案例 2：2010年底某酒店结算当年收入，当年酒店营业

收入共 520 万元，其中包括酒店聘请客人消费了 40 万元。

该酒店财务人员在缴纳当期税金时将聘请客人消费 40 万

元视为“视同销售”收入 ，将 520万元全额计入营业税的计税

依据。

营业税相关法规中并没有严格提出“视同销售”的条文，

只是在《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纳税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发生应税行为：淤单位或者个人将不动产

或者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于单位或者个

人自己新建（以下简称“自建”）建筑物后销售，其所发生的自

建行为；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在该条文

中可以看出，在现行的营业税的规定中对要求按“视同销售”

处理的应税范围只是营业税的转让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并

未对营业税的七种应税劳务要求“视同销售”处理。那对于酒

店属于营业税的应税劳务，法规无强制规定，可以不用对无偿

赠送的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以此类推的营业税的类似业务

很多，比如物业管理公司对新小区无偿赠送一年的物业管理

服务，这一年的物管收入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但是营业税

对无偿赠送业务并无“视同销售”的条文规定，同样财务人员

也不需要多交相关税金。

案例 3：2008年某企业购买土地自行修建一栋厂房，使用

2 年后，公司因业务转型，将该厂房转让给另一家公司。财

务人员在转让时是否需要缴纳转让房产和建筑业的两道营

业税？

这个案例仍需要对营业税视同应税行为条款进行认真阅

读，《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单位

或个人自己新建建筑物后销售，其所发生的自建行为”需要视

同发生应税行为来处理。在案例 3中，企业厂房已经使用，在

转让中就不需要对自建行为补缴建筑业的营业税了。在认真

阅读该条文后，企业也可以对自建不动产转让行为进行纳税

筹划，先将自建不动产简易装修使用一段时间再进行转让可

以降低企业营业税税负。

以上案例说明，对于某个税种“视同销售”条款，需要认真

阅读理解。而不同税种对“视同销售”的规定也不同，有些行为

同时涉及几种税金的缴纳，如增值税和消费税可能同时缴纳，

增值税和所得税可能同时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也可能同时

缴纳。这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不同税种对“视同销售”的不同

规定了。

案例 4：某水泥厂 2010 年生产了售价为 900 万元的水

泥，其中 800万元的水泥对外销售，另 100万元的水泥用于厂

房建设。该企业会计将 900万元的水泥销售收入计算缴纳了

增值税和所得税。该处理是否合理？

这个案例涉及对增值税和所得税相关条文的理解。《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

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应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而是否需

要交纳所得税需要研读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

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

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的除外。

除此之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从企业处置资产的角度，

对相关视同销售业务的主体范围和业务范围作了进一步规

定。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明确规定，以下情况除将资产转

移至境外以外，由于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

改变，可作为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相关资产

的计税基础延续计算：淤将资产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

品；于改变资产形状、结构或性能；盂改变资产用途（如将自建

商品房转为经营）；榆将资产在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转

移；虞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混合；愚其他不改变资产所

有权属的用途。而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

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

售确定收入。淤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于用于交际应酬；盂用

于职工奖励或福利；榆用于股息分配；虞用于对外捐赠；愚其

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这些规定的核心是强调所得税

的缴纳应以资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为原则，如果只是属于纳

税主体内部转移，不应缴纳所得税。所以该案例需缴纳增值税

而不需缴纳所得税。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在同一县市内的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

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

售，需缴纳增值税而不需缴纳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特别需

要注意新企业所得税法强调的纳税主体是有法人资格的实

体，总分支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内部的资产转移都不需要交纳

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类似于增值税，同所得税对于“视同销售”的规定

也有所不同。《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自产自

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用于

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提供劳

务、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于移

送使用时纳税。如在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中，作为内部处

置资产，不用作为企业所得税的视同销售，而有可能需要交纳

消费税。

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关于“视同销售”规定的不同，我们

也可以从上面的案例 2看出，虽然酒店不就聘请客人消费的

40万元缴纳营业税，但是已经符合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中将劳务用于视同销售的规定，应缴纳企

业所得税。茵


